
青海省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疫情防控须知

广大考生朋友：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 10

月 31 日举行，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考试组织实

施，保障广大考生朋友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省教育考试

院提醒广大考生朋友要注意并遵守以下事项。

一、考前准备——做好健康监测

1.签署“承诺书”，填写“健康监测登记表”

登录“青海省教育考试网”（http://www.qhjyks.com）

进入通知公告栏目下载并打印《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考生健康监测申报承诺书》及《2020 年下半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生考前 14 天健康监测登

记表》，自 10 月 17 日开始，考生须每日做好身体健康监测，

记录体温，如实填写个人健康信息。

2.申领“信康码”

通过微信公众号“信用青海”实名申领信用健康码（简

称“信康码”）。搜索“信用青海”→关注“信用青海”公

众号→点击“信康码”→点击“我的健康码”→按要求如实

填报→点击“申领”→点击“确认提交”→参加考试前一天

截图、打印、签字。

3.境外、非低风险地区、疫情重点地区来青返青考生须

进行核酸检测



考前 14 天内从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的来青返青考生，

须全员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疫情重点地区返青的考生须

进行 14 天居家隔离。考生须在进入考点时，提交由省内疾

控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 7日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告

（原件及复印件），方可进入考点参加考试。请考生尽早预

约检测，务必于参加考试前拿到核酸检测报告。

4.做好日常防护，及时健康排查

考前 14 天要做好自我防护，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在国

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行、居住；避免与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区域人

员接触；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集的场所聚集。若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可疑症

状，有境外或中高风险地区活动轨迹或信康码为非“绿码”

的人员，应按规定及时就医排查。

二、考试实施——遵守防疫要求

1.考试当天，考生应预留充足的时间，提前到达考点

接受相关检查，以免影响考试。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须

遵守考区考点疫情防控工作规定，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

疫检测、询问、排查等工作，接受体温测量和消毒。

2.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进入考点、考场时不得

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

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座后，考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

续佩戴；非低风险地区、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

罩。



3.考生进入考点、考场须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准考证；

（2）在有效期内且显示“绿色码：请通行”字样的“信

康码”截图打印件（须本人签字，如报考多个科目，只需参

加首场考试时提交即可）；

（3）《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

生健康监测申报承诺书》打印件（须本人签字，如报考多个

科目，只需参加首场考试时提交即可）；

（4）《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

生考前 14 天健康监测登记表》打印件（须本人签字，如报

考多个科目，只需参加首场考试时提交即可）；

（5）从境外、非低风险地区、疫情重点地区来青、返

青考生，须在进入考点时，提交由省内疾控机构或医疗卫生

机构出具的 7 日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报告（原

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本人签字，如报考多个科目，只需参

加首场考试时提交即可）。

以上材料齐全，并且现场体温测量正常（＜37.3℃）、

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的考生，方可正常参加考试。

4.体温异常（≥37.3℃）的考生，需现场接受体温复测，

确属发热的，经现场疾控机构工作人员评估，综合研判具备

参加考试条件的，由专人负责带至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5.考试期间，考生应自觉遵守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青

海省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实施意见><青海省国家教



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青教综〔2020〕

191 号）和考区所在地政府的有关要求，配合考点做好身体

健康检测，如实申报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关材料，考试疫情防

控中拒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及材料不

全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

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

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考生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附件：1.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

生健康监测申报承诺书

2.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

生考前 14 天健康监测登记表

3.青海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机构（疾控中

心）名单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2020 年 10 月 13 日



附件 1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考生健康监测申报承诺书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本人考前 14日内旅居史（详细填

写几月几日-几日在何地）

1.本人考前 14 日内，是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否

2.本人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否

3.本人考前 14 日内，是否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核酸检测。 □是□否

4.本人考前 14 日内，是否从省外返青。 □是□否

5.本人考前 14 日内，是否从境外（含港澳台）返青。 □是□否

6.本人考前14日内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已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有接触史。 □是□否

7.本人考前 14 日内是否与来自境外（含港澳台）人员有接触史。 □是□否

8.考前 14 日内，本人的工作（实习）岗位是否属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公共场所服务

人员、口岸检疫排查人员、公共交通驾驶员、铁路航空乘务人员。
□是□否

9.本人考前 14 日内“信康码”是否出现黄色码或红色码。 □是□否

10.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1 至 7 的情况。 □是□否

提示：1.考前 14 日内从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来青、返青考生，须在开考首日进入考点时，提交由

省内疾控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 7 日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告。2.考生入场参加考试

时须将承诺书交监考人员（如报考多个科目，只需参加首场考试时提交即可）。

本人承诺：以上申报考前 14 天内的防疫内容真实、准确。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染

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接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 有效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日期：______________



附件 2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考生考前 14 天健康监测登记表

地区： 考点： 考场号： 座位号：

日期
所在地:

国家及省（区、市）

有无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

（若有，请简述）

有无与确诊患者、疑似患

者、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
体温

10月17日

10月18日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备注：1.表中任何项目有异常的，须于10月25日（含）之后前往指定的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2.表中内容由考生如实填写，若虚假填报，将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的考生方可正常参加考试。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

2.

3.

测结果为阴性的

考生签字：



附件 3

青海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机构（疾控中心）名单

序号 医疗机构（疾控中心） 序号 医疗机构（疾控中心）

1 青海省人民医院 13 玉树州人民医院

2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 14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 15 西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16 海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17 海西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18 海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 互助县人民医院 19 海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民和县人民医院 20 黄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 民和县中医院 21 玉树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 化隆县人民医院 22 果洛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 海南州人民医院 23 格尔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 贵德县人民医院 24 天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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